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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1〕8号 

 

申请人：林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 262 号 

 

申请人林某不服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1 年 1月 28日强制拆除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指引牌的行

为，于 3 月 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

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确认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年 1 月

28 日强制拆除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指引牌的行为违法。 

申请人称： 

2021 年 1月 12日，申请人为加强停车指引，申请人在

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所在地设置指引牌以进行停车场交通

指引，被申请人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21

年 1 月 15日，在未进行调查，未听取申请人意见，即在行

政相对方主体不明、事实不清，执法的实体和程序均不符合

规范执法要求的情况下，以不存在的主体——“瑞安广州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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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”为相对人发出穗综越责字（2021-8003881号）《责令限

期改正通知书》，上述通知书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多处违

法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1 月 18日向被申请人反映情况，并提

交《关于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指引牌的说明》，指出被申请

人的违法之处。2021 年 1 月 28日，被申请人在未查明事实，

也未按照有关行政强制的要求履行任何法律程序，没有依法

履行事先催告、告知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权、听取当事人陈述

申辩意见、制作强制执行决定并公告等法定程序的前提下，

即将申请人的停车场标识牌强行拆除。基于以上事实，申请

人认为：被申请人强行拆除申请人的停车场指引牌行为系违

法行为。理由如下： 

一、在实体上，被申请人未查明停车场指引牌的有关情

况，被申请人的拆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。申请人的行为不违

反任何法律规定，该指引牌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

的广告范畴，也不适用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

法》。根据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第二条

“利用城市道路、公共场地和公路设置交通指示标志、路牌、

指引牌的，不适用本办法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所有的“瑞安广

州中心停车场”属于停车场通行指引牌，指引牌设置于非公

有物业，不存在影响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。被申请人对该指

引牌有关的最基本事实，包括指引牌的所有人、指引牌的性

质均没有查明，就强行拆除的事实依据不足。申请人的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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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属于申请人的合法财产，申请人享有合法财产权益，被申

请人的违法行为明显侵犯和损害了申请人财产权利。 

二、被申请人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，即实施的强拆行

为违法。被申请人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性质是行政强制执行。

被申请人在作出该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前，没有进行调查，没

有听取申请人意见，没有举行听证，没有告知申请人行政复

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。被申请人在未依法履行事先催告、告

知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权、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、制作强

制执行决定并公告等法定程序的前提下，即实施强制拆除行

为，系违法行为。 

三、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，根据职权法定原则，行政机

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当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。

否则，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明确授权而实施某一行为，则属于

超越法定职权而应当被确认违法。本案中，指引牌并不属于

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的适用范围，被申

请人无权依据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对申

请人的指引牌进行处理。 

四、程序正当原则是行政执法应当遵行的重要原则之一，

暂且不论被申请人是否具有强制拆除案涉标识的法定职权，

实施拆除行为也应当符合法定程序。即使被申请人有相关的

强制拆除权，但被申请人的拆除行为也超越了法律授权。被

申请人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依据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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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中“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依法予以

清理、拆除”的规定，该规定强调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要“依

法予以清理、拆除”，但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授予被申请人有

不履行任何调查、决定、告知的情况下就强制拆除的权力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强制法》）

第四条规定，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，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、

范围、条件和程序。第十三条规定，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

定。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，作出行政决定的行

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第三十三条规定，行政

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。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，

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第三

十四条规定，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，当事人在行政

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，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

政机关依照本章规定强制执行。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、

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还分别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

行决定前，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，当事人收到催告

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

意见，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

应当采纳。催告书、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

人。第四十四条规定，对违法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

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

拆除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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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，又不拆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。根据上述法

律规定，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应当符合以下

条件：一是行政机关具有法律赋予的行政强制执行权；二是

以生效的行政决定为强制执行依据；三是对违法建设强制拆

除应当作出限期自行拆除的公告，自法定期限届满才可依法

强制拆除。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，再根据《行政强制法》

的具体程序规定实施强制执行。而根据《行政强制法》的规

定，实行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前都必须履行催告程

序，并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被申请人未给予申请

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明显违反法定程序，应确认被申请人

实施拆除行为违法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被申请人作为城管

综合执法机关，依法执法是其底线，不容突破。本案中，被

申请人其作出行政行为的方法、程序失当，导致违法。本案

中，被申请人并未针对申请人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，

在实施强制拆除前也未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程

序，强制拆除被申请人合法指引牌的行为违法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无法律依据、事实

不清、证据不足、程序错误，依法应予认定违法。 

被申请人称： 

    一、基本事实情况。2021 年 1 月 15 日，北京街执法队

接管委会指示，到北京路 374号瑞安广州中心入口北侧调查

擅设户外广告事宜。现场检查发现，北京路 374号瑞安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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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在广州市财厅东侧瑞安广州中心北侧设置户外广告，高

2.8 米，宽 1.44 米，内容为“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，临保

10 元/小时”，现场未能出示《户外广告设置证》。执法队现

场开具《检查笔录》及《询问通知书》，瑞安广州中心职员

魏经理配合执法队进行检查工作，并签名确认。执法队根据

现场情况开具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责令限期改正通知

书》（穗综越责[2021]8003881 号），要求当事人限期整改。

2021 年 1 月 18 日，申请人林某到执法队提供《关于瑞安广

州中心停车场指示牌的说明》，未提供《询问通知书》上要

求配合调查的资料。2021 年 1 月 28 日，由于前期多次催促

当事人，当事人拒不自行拆除违章户外广告。为迎接 1月底

北京路步行街整饰工程验收，广州北京路文化旅游管理服务

中心先行将瑞安广州中心北侧设置户外广告牌进行拆除。以

上事实有《检查笔录》、现场照片、《询问通知书》、《责令限

期改正通知书》等资料为证。 

二、关于文书法律适用问题。关于北京路 374号瑞安广

州中心未经许可在瑞安广州中心北侧设置户外广告一事，已

违反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的规

定，我局作出的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责令限期改正通

知书》（穗综越责[2021]8003881 号）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

恰当。广州北京路文化旅游管理服务中心先行将瑞安广州中

心北侧设置户外广告牌进行拆除是为迎接 1月底北京路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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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整饰工程验收。 
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林某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

依据，恳请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相关规定，依法作出决定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2021 年 1月，被申请人对北京路 374 号进行检查，发现

广州市财厅东侧瑞安广州中心北侧设置指引牌，高 2.8 米，

宽 1.44米，内容为“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，临保 10 元/小

时”。被申请人拍摄现场照片，发出《询问通知书》、《责

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1 月 28 日强制拆除瑞安广州中心停车

场指引牌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    根据《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：“根

据国务院或者本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的授权所作出的决

定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行使市容环境卫生、城市绿化、

城乡规划、市政、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

行政处罚权。”根据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

第四条：“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户外广告和

招牌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

施本办法”。第三十四条：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公路及公

路用地范围内、封闭式城市快速路及其附属设施设置户外广

告和招牌的，由交通运输部门依法予以处罚；违反本办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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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在本市其他区域设置户外广告和招牌的，由城市管理主

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”。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其

辖区范围内违法户外广告管理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职权。根据

《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：“设置

户外广告应当符合专项规划、设置规范和实施方案。在公路

及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封闭式城市快速路及其附属设施设置户

外广告的，由交通运输部门依照《广东省公路条例》《广州

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实施许可。除前款规定以

外设置大型户外广告以及在城市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

张贴宣传品的，设置人应当向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办理

《户外广告设置证》；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向市城

市管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：（一）在公共汽车电车、船舶、

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工具外表设置的；（二）在候车亭、报

刊亭、电话亭等公共设施设置的；（三）跨区设置的；（四）

其他应当由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审批的情形。利用工地围墙

设置公益广告免予办理《户外广告设置证》，由该建设工程

管理单位按照设置规范要求进行设置和管理”。第三十五条：

“…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户外广

告设置人限期清理、拆除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或者采取其他

补救措施；逾期未清理、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，由

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清理、拆除，并可以对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处以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自然人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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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

三款、第十六条规定，未取得《户外广告设置证》或者《户

外广告设置证（临时）》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的；（二）违反

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，利用招牌发布广告或者变相发布广

告的；（三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未按时拆

除户外广告或者临时户外广告的”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检查

发现北京路 374号广州市财厅东侧瑞安广州中心北侧设置内

容为“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，临保 10 元/小时”的指引牌，

但未查明设置主体，亦未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，未依法作出

行政处理决定，即将其拆除，事实不清，违反法定程序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确认广州市越秀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1年 1 月

28 日强制拆除瑞安广州中心停车场指引牌的行为违法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4 月 13 日 


